
超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

“

社会互构论
”

理论意义浅析

谢立 中

提要
： 郑杭 生教授等人倡 导 的

“

社会 互构论
”

将个人与 社会之 间 关 系理

解为 一种
“

互构共 变
”

的 关 系 ，
试 图通过对个人 与 社会 之 间 的这种

“

互构 共

变
”

关 系来理解和诠释现代社会 的各种 现象 ，
超越个人 与 社会之 间 的 二 元对

立 。 无论是从 中 国社会 学 的 发展史还是世界社会学发展史来看 ，
这样

一

种 社

会学理论都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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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间
，
郑杭生教授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 系统阐述

他们倡导的新理论——
“

社会互构论
”

。 该理论的重要 目标之一就是

要通过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阐述 ， 在这方面实现对西方社会

学理论的超越 。 在本文中 ，笔者仅就郑杭生教授的
“

社会互构论
”

在此

方面的理论意义做
一简要评析 。

—

、社会互构论 ：基本理论与预设

何谓
“

社会互构论
”

？ 在《社会互构论》
一书的第 四章中 ，郑杭生和

杨敏对
“

社会互构论
”

的基本思想做了如下表述 ：

社会互构论是关于个人和社会这两大行动主体 间 的互构共变

关 系 的社会学理论 。 所谓互构是我们对参与 互构主体 间 的 关 系 的

本质刻 画 ， 即指社会关 系主体之间 的 相互建塑 与 型构的 关 系 。 社

会互构论强调 ，在互构关 系 中 ，客观地存在着互构主体 多 元性 、
互

构时空 多 维性、互 构 内 容二重性 （ 客体与 主体、客观与 主观、外在

的社会结构与 内在的 主体心 智结构 ） 的具体统一 ，
互构形式 的 同

时 、相应 、谐 变 ，
互构效应的不确定特征等 。 所谓共变

，
是指社会关

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 的 相应性 变化状 态 ，相应性是共 变状态 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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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 。 也就是说
，
社会关 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发生的 变化

，
是共

时性的和共变性的 。 共时和共变并不意味着完全
一致、

一一对应 ，

而是包含差异和冲 突的过程。 也就是说 ，社会互构论是社会行动

主体间 多 元互构 、 并 立共 变 关 系 的理论 系 统 。 （ 郑杭 生 、 杨敏
，

２０ １０
：
１９８

－

１９９ ）

在该书的第十四章 ，
两位作者进

一

步对社会互构的概念和类型 以

及社会互构论的理论逻辑进行了简要归纳 。 作者提出 ，
社会互构论是

指
“

社会互构共变
”

特别是指
“

社会互构谐变
”

的理论 ，简称为
“

互构

论
”

。 而
“

社会互构共变
”

既是社会互构论的理念和原则 ，
也是这一理

论的核心概念 。 社会互构论的理论预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人与 自 然 的 关 系

，
是人类 自 身 的各种关 系 和纽带的

基础 。

第二 ，社会是个人存在的方 式 ；
众 多 个人 的行动 关联即 为社

会 ； 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是互构共 变关 系 。

第三 ，

“

个人
”

、

“

社会
”

、

“

自 然
”

是现代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 ，

也是生活实践中 的给定又未给定的 多 重性事实 、现象和意义 。

第 四
，
现代社会生活的终极主体是

“

个人
”

， 个人主体 间 的行

动关联构建并更新着社会行动 的秩序和结构 ；
社会行动的秩序和

结构则 维护 、保障和促进着个人主体性的积极发挥和不断提升 。

第五 ，个人与社会的 关 系 问题是社会学研究 的基本问题 、主题

与核心 ，
社会学由此构成一种描述 、理解、 分析 、 阐释和反思的开放

性知识 系统 ，提供有关社会与 自 然 、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理论与策略。

第六 ，社会学 家对社会生活的经验现实的体验和感悟 ，
使社会

学理论得以构成 、推进 、更新 ；
社会学对于变化和发展着的社会生活

实践的描述、理解 、分析 、 阐释和反思 因此成为 可能 。 （ 郑抗生 、杨

敏 ，
２０ １０

：
５３２

）

两位作者认为 ，

“

上述六条是社会互构论的理论预设前提 ，
也是对

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基础
”

（ 郑杭生 、

杨敏 ，

２０ １０
：
５３２

） 。

社会互构论包括以下这样一些基本范畴 ： 个人 、社会 、 自 然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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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结构 、实践 、利益 、意义 、个人化 、个人分化 、个人丛化 、互构 、共变 、

谐变 、互构域等等 。 社会互构论就是以这些范畴为基点展开 自 己对社

会互构共变过程的分析的 。

对社会互构过程的分析是社会互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作者认

为 ，社会互构过程是多重意义的统
一

：社会互构过程是行动主体间交互
“

建塑
”

、

“

型构
”

的过程 ， 是社会行动意义 的
“

效应
”

过程 ， 也可以说是

主观行动意义赋予向外在行动意义转变的实践化过程 ，
还可以说是实

践意义的生成 、往复调适 、反思性监控的行动延展过程等 。

所谓
“

社会行动意义效应过程
”

是指参与社会行动的多元主体在交

互建塑过程中所形成的行动意义交互渗透过程 ，其具体可以表述如下 ：

社会主体在行动过程 中
，
凭借一套可理解的 符号和物质 手段

作为媒介 ， 形成 了 相互 间 的行动意义效应 ， 即行动主体通过把他方

的行动意义 内化
，
与 自 我赋予 的行动意义进行分析比较 ，在意义调

适或 冲 突的基础上形成 多种 意义的 综合效应过程 。 在这一过程

中 ，
行动意义不是被理解为 由 某一行动主体单向地一次给定的 ，

而

是参与 的 多元主体 、行动 的 多 种意义以及 多种意义复杂的 、 多 次往

返的
“

效应
”

的 结果 。 （ 郑杭生 、杨敏 ，

２０ １０
：
５３ ６

）

所谓
“

主观行动意义赋予向外在行动意义转变的实践化过程
”

，是

指社会互构过程本身就是
一

个实践过程 。 作为一个实践过程 ，
它蕴涵

着两个阶段 ：第一是有关实践的动机 、 目 的 、谋划 、意义预估等的综合性

意义的主观生成阶段 ，或称实践的主观意义赋予阶段 ；
第二是社会主体

依据已经制定的主观实践意义模式 ，调动资源和选择手段并展开实施 ，

也即实践意义的运作阶段 。 社会互构过程就是一个由实践意义的主观

内在生成阶段向外在实践运作阶段转化的过程 。 而在这两个阶段中 ，都

蕴涵了实践的反思性监控 （如对实践意义
“

合理性
”

的检视 、验证 ，发现问

题 ，把握新信息 ，促成对原有实践意义的调适、修正和创新等 ） 。 因此
，社

会互构过程是
一

个实践意义的主观生成
一

实践意义运作
一

实践意义的

调适 、修正和创新过程 （ 郑杭生 、杨敏 ，
２０ １０

：

５３６
－

５ ３７
） 。
①

① 在 《社会互构论 》
一

书 中
，
两位作者还 对社会互构过程 的条件与机制等问 题进行 了 详尽

的论述 。 兹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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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 ，所谓
“

社会互构论
”

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学理论 ， 它试图将

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理解为
一

种
“

互构共变
”

的关系 ，试图通过对个人

与社会之间 的这种
“

互构共变
”

关系来理解和诠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

象 ，将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理解和诠释为个人与社会之间
“

互构共变
”

过程的效应或结果 。 毫无疑问
，
这样一种社会学理论无论是从中国社

会学的发展史来看 ，还是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史来看
，
都是

一

种具有重

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社会学理论 。

二 、超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

“

社会互构论
”

的理论意义

参照中外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以及郑杭生教授 自 己 的 阐述 ，笔

者认为 社会互构论
”

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当在于它的倡导者试图在当

代中国的语境下、以中 国人自 己 的词汇和语句 ，对于
“

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
”

这一社会学核心问题 ，提供
一

个超越
“

社会唯实论
”

和
“

社会唯名

论
”

这两种传统观点以及当代西方各种综合理论的新答案 。

众所周知
，

“

社会唯实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是西方社会学史上曾经

出现过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两者都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社会学领域中两种最重要的理论取向 。 但它

们之间在
“

个人和社会关系
”

问题上所形成的二元对立也深深地困惑

了社会学家们 。 自 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 ，对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加以综

合 、走出这两种理论观点所造成的二元对立就
一直是中外许多社会学

家们 自觉的理论追求 。 郑杭生教授等人阐述的
“

社会互构论
”

就是当

代中 国社会学家在这方面所做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

正如郑杭生教授指 出 的那样 ， 社会学 的核心问题就是
“

个人和社

会之间的关系
”

问题 。 在这
一

问题上 ，

“

社会唯实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各执一端 ，前者用
“

社会
”

来否定
“

个人
”

，
后者则反过来用

“

个人
”

来否

定
“

社会
”

。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形 。 现代社

会的实际情形既非
“

社会决定个人＇也非
“

个人决定社会＇而是
“

个人

和社会之间的互构共变
”

。 因此
，
无论是用

“

社会唯实论
”

还是用
“

社会

唯名论
”

的观点 ，都不可能帮助我们去获得对现代社会中
“

个人
”

与
“

社

会
”

状况的恰当理解 。 要想获得对现代社会中
“

个人
”

与
“

社会
”

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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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理解 ，就只能像
“

社会互构论
”

向我们所指引 的那样 ，把
“

个人
”

和
“

社会
”

看成是两种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建构的客观实在 ，通过考察
“

个

人
”

与
“

社会
”

两者之间
“

互构共变
”

的过程 、 条件和机制才能够实现 。

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

“

社会互构论
”

确实体现了 当代中 国社会

学家理论研究的前沿水平 。

当然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 ，对
“

社会唯实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这

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加以整合并非只是像郑杭生教授等这样一些 当代

中国社会学家的理论追求 ，它同样也是当代西方诸多社会 （ 学 ） 理论家

如吉登斯 、哈贝马斯 、布迪厄 、亚历山大等人的 自觉追求 。 然而 ，
按照郑

杭生教授等人的论述 ，他们倡导 的
“

社会互构论
”

在实现理论整合 、重

新处理
“

个人
”

与
“

社会
”

之间二元对立的问题上 ，
与上述这些当代西方

社会 （学 ）理论家的思路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 。 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则

是 ：吉登斯等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们主要是试图通过
“

消解
” “

个人
”

和
“

社会
”

之间 的二元对立来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综合 ，而
“

社会互构论
”

则试图在确认
“

个人和社会之间 的对立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
”

这一

前提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综合 （郑杭生 、杨敏 ，
２０ １０

：
１９７

；
郑

杭生 ，
２０ １ ０

：
１０ 、２７２

－

２７ ３ ） 。 具体而言 ，无论是吉登斯 、布迪厄 ，还是其

他一些试图对
“

社会唯实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进行综合的西方社会学

家 ，都是将
“

个人
”

和
“

社会
”

之间的对立说成一种理论上的虚构 、

一

种

人为制造的假象 ，试图以 消解两者之间对立的方式来超越
“

社会唯实

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 与此不同 ，郑杭生教授倡导的
“

社会互构论
”

则

明确认为
“

个人
”

和
“

社会
”

都是客观的存在 ，它们之间 的二元对立也是

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 因此 ，对
“

社会唯实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进

行理论综合的正确途径不应该是去消解
“

个人
”

和
“

社会
”

之间的二元

对立 ，
而应该是在承认这种二元对立为

一

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去探讨

它们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 。

关于其
“

社会互构论
”

在
“

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超越
”

方

面所具有的意义 ，郑杭生教授 自 己 曾经总结道 ：

自 古典时期 以 来 ， 自 由主义的 意识形 态影响深刻 地决 定 了 西

方社会学理论的基调与走向 ，
具有绝对意义 的 自 由信条不仅为理

论的发展 自 我设限 ，
从而 导致抽象的二元对立 以及形 而 上学 的 自

我循环 ， 并且化为一种抽象空洞的逻辑起点 ，持续地导致理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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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匮乏与 无力 。 当代的
“

消解
”

逆动客观上 又再现 了 同 样的逻

辑及刷新 了 固有的对立 。 真正的超越之途 ，
从根本上说就是回到

事情本身 ，也就是回到现实的 个人与社会关 系 本身 。 对于 陷 于 困

境 中的西 方社会学理论传统而言 ，
回到 事情本身 ，首要的就是却下

虚假的意识形 态价值预设与信条 ，使丰富立体的
“

个人与社会
”

及

其生动的 关 系过程真正映入其原本被蒙蔽 了 的视野 ，
二元 困境也

才能随之得到破解 。 这也正是
“

社会互 构论
”

的 一个重要方面 。

通过对
“

消解
”

思维的反思 ， 对二元矛 盾及其全面辩证关 系 的承

认 ，
以及采取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 问题的表达形式 ，

社会互构论从根

本上走 出 了 西方社会学传 统理路下 的形 而 上 学循环 。 （ 郑杭生 ，

２０ １０
：
１ １

）

就当代 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的 多 种尝试而言 ，
可以说 ，普遍陷

入 了
一种消解的误 区 。 这里所谓的

“

消解
”

，
既是指企 图通过消解

矛盾的二元结构本身来达到化解和 消除矛盾对立 的理论策略 ， 同

时 ，
也是指一种企 图 消解作为客观存在 的二元对立形式的矛 盾这

些理论 目 的本身 。 （郑杭生 ，
２〇 １０

：
２７３ ）

他们所以 陷入消解的误区 ，

一方面
，
既是对二元对立与分裂的

长期反复 困扰的一种逆反 ，
也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 了 另

＇
一个极端 ，

即从只见二元对立走向完全抹杀二元及其对立性 ；
另
一方面

，源 于

他们的
“

非此即彼
”

的 非辩证思维 ，
源 于不懂得矛盾的客观性以及

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系之全貌 。 （郑杭生 ，
２０ １０

：

２７６ ）

与此相反
，
社会互构论首先承认客观的二元矛盾

，

主张在承认

二元的基础上展开全面的辩证关 系 的理论建构 。 通过对客观二元

矛盾的正视与承认 ，特别是充分认识二元之间全面的辩证关 系 ，就

会从根本上克服 由极端 片 面 观点带来的 人为 对立 纠 葛 。 （ 郑杭

生 ，

２０ １０
：
２８７

）

简言之 ，郑杭生教授等人批评吉登斯、布迪厄等当代西方社会学家

试图以消解
“

个人
”

与
“

社会
”

之间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决
“

社会唯实

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但 由于
“

个人
”

与
“

社会
”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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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或对立实际上是
一

种难以消解的客观存在 ， 因而以这种方法来

实现社会学理论综合的策略并不能真正达到 自 己 的 目 的 ， 最后导致
“

不是消解的策略毁了建构的成效 ，就是建构的作为拆了消解的台
”

（郑杭生 、杨敏 ，
２０ １０

：
２７６ ） 。 对于郑杭生教授等人所做的上述批评 ，笔

者在一定程度上持一种保留态度 。 以下试述之 。

三 、

“

社会互构论
”

的理论意义 ：

一点讨论

对于吉登斯 、布迪厄等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整合工作 ，笔者有
一

些与郑杭生教授等人不太相 同的理解 。 笔者完全同意郑教授等人的

如下看法及判断 ，即
“

我们可以 区分出 两类性质的二元对立 ，

一种是客

观现实中存在的二元结构及矛盾在观念上的反映与概念上的表达 ，
比

如个人与社会 、微观与宏观 、主观与客观等 ；另一种则是对这种二元矛

盾的不同认识和原则主张反映在特定观点上的对立 ， 比如行动建构论

或建构主义与社会决定论或结构主义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 主观主义

与客观主义等等
”

（郑杭生 ，
２０ １ ０

：
２７４

） 。 吉登斯 、布迪厄等当代西方社

会学家们
“

真正所需要和希望消解的是一种 以结构决定论与行动建构

论为核心及代表的两类观点之间的对立
”

，而不应该是社会生活 中客

观存在的那些二元对立 （郑杭生 ，
２０ １０

：
２７４

） 。 但是 ， 与郑杭生教授等

人不同的是 ，笔者认为 ，吉登斯 、布迪厄等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在 自 己建

构的理论当 中试图消解的正是
“

行动建构论或建构主义与社会决定论

或结构主义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
”

特定理论

观点之间的对立 ，而非社会生活 中实际存在着的那些
“

二元结构及矛

盾
”

。 换言之 ，吉登斯、布迪厄等人似乎并没有像郑杭生教授等人所说

的那样 ，试图 以消解
“

个人
”

与
“

社会
”

等二元之间实际存在的对立和矛

盾这种策略来实现社会学理论综合 。

笔者这样说的理据主要有如下两点 。

第一 ，
虽然吉登斯 、布迪厄等人在吸取

“

行动建构论
”

（ 或建构主

义 ）与
“

社会决定论
”

（或结构主义 ） 、

“

个体主义
”

与
“

整体主义
”

、

“

主观

主义
”

与
“

客观主义
”

等对立理论中之合理部分的基础上 ，对
“

个人
”

与
“

社会
”

等二元结构中双方的含义做了重新解释 ，但与郑杭生教授等人
一

样 ，吉登斯 、布迪厄等人在 自 己 的理论著述中也并没有试图消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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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
”

（或行动 、主观等 ）与
“

社会
”

（ 或结构 、客观等 ）
二元当中 的任何

一元 。 相反 ，与郑杭生教授等人一样 ，他们也反对那些只承认其中一元

的实在性而否认另
一

元之实在性的片面倾向 ，坚持这些二元中 的双方

都是一种客观实在 。

以吉登斯的
“

结构化
”

理论为例 。 无可否认 ，在其
“

结构化
”

理论

中 ，吉登斯对
“

社会
”

概念做了一种新的解释 。 他明确地拒绝像社会唯

实论者那样 ，将
“

社会
”

理解为一种往往与特定的场所相联系 、其边界

可以被清晰地加以界定的
“

系统
”

或
“

整体
”

。 吉登斯认为 ， 对
“

社会
”

的这种理解往往与 以下几个假定相联系 ：社会是一种像生物系统那样

的有机体 ；社会具有与控制有机体形式和发育的机制类似的结构特征 ；

社会都具有精确限定的疆界 ，就像民族国家
一样 。 吉登斯明确拒绝这

样一些假定 ，认为 ，

“

所有的社会都既是社会系统 ，又同 时由多重复合

的社会系统交织构成 。 这种多重复合的系统既可能完全
‘

内在于
’

社

会 ，又可能跨越社会的
‘

内部
’

与
‘

外部
’

，在社会总体与跨社会系统之

间形成多种可能有 的关联形态
”

（ 吉登斯 ，
１９９８

：
２６５

） 。 因此 ，不应该把
“

社会系统
”

这个术语理解为只指那些与其他系统界限分明 的社会关

系的聚合 ，既不能像功能主义和
“

系统论
”

者那样将社会系统比拟为有

机体或某种物质系统 ，
也不能把社会系统等同于现代的

“

民族国家
”

。

与此类似 ，在检释社会学这一类
“

社会唯名论
”

思想的启发下 ，吉

登斯对
“

结构
”

也做了新的解释 。 他反对像功能主义者 （也是绝大多数

社会学家 ）那样
“

把
‘

结构
’

理解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
‘

模式

化
’”

，

“

幼稚地借助可视图像来理解结构 ，认为结构类似于某种有机体

的骨骼系统或 曰形态 ，
或是某个建筑物的构架 ……这里的

‘

结构
’

体现

为人的行动的
‘

外在之物
’

，对不依赖其他力量而构成的主体的 自 由创

造产生某种制约
”

（吉登斯 ，
１９９ ８

：

７８
－

７９ ） 。 与功能主义者相反 ，吉登

斯认为
“

结构
”

指的是将社会系统中 的时空绑定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

特性 ，

“

正是这些特性 ，
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

社会实践 ，并赋予它们以
‘

系统性
’

的形式
”

（吉登斯 ，

１９９８
：
７９

） 。

然而 ，尽管如此 ，吉登斯却应该是从来没有试图要消解掉
“

社会
”

或
“

结构
”

，或者说否认
“

社会
”

或
“

结构
”

是
一

种客观实在 。 在 《社会的

构成》 （
１９９８

）

—书中 ， 他将讨论个体行动 的那些章节置于讨论更大的

社会系统的那些章节之中 ，

“

但这并不预含着我在概念上抱有
‘

从个体

出发
’

的意思 ，也不是说我主张从某种意义上看个体具有社会所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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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真实性 。 我不接受任何诸如此类的观点
”

。 在讨论以
“

结构
”

为主

题的
“

宏观社会学
”

同以
“

行动
”

及
“

互动
”

过程为主题的
“

微观社会学
”

之间的二元对立时 ，吉登斯又说 ：

“

时至今 日
，学者们一般都同意 ，各门社

会科学中的概括总是以人类行动者具有意图 的行动为预设前提的 ……

不过 ，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 ，认为作为
‘

宏观层面
’

所描述的现象

并不是真正存在着的 。 这只会使我们回到那场虚构的战争 。 我们并不

能将社会制度解释为各种
‘

微观情景
’

的聚合 。 而且 ，如果这些情景指

的就是共同在场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不能只通过考察这些情景 ，就 自信

可 以对社会制度进行充分全面的描述
”

。 而
“

另一方面 ， 即使是那些最
．

为变动不居 、范围有限的
‘

微观情景
’

，也深刻地蕴含着制度化的行为

模式
”

（ 吉登斯 ，
１９９８

：
２３６

） 。 可见 ，在吉登斯那里 ，

“

社会
”

与
“

个人
”

，

或
“

结构
”

与
“

行动
”

之类二元对立的双方都是客观实在 ，试图消解或否

认其中任何
一方都是不可取的 。 虽然社会系统并不具有像

“

有机体的

骨務系统
”

或
“

建筑物的构架
”

那样
一种外在于人的行动的

“

结构
”

，
但

我们却还是可 以说社会系统具有
一种

“

作为记忆痕迹
”

内在于人的行

动过程之中 、使得人的行动过程得以呈现出
“

结构化特征
”

的
“

结构
”

（吉登斯 ，
１９９ ８

：
８９

） 。

第二
，
虽然在检释社会学这类

“

社会唯名论
”

思想的启 发下 ，
吉登

斯 、布迪厄等人都反对像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
“

社会唯实论
”

流派的

学者们那样 ，将
“

社会
”

凌驾 于
“

个人
”

之上 、

“

结构
”

凌驾于
“

行动
”

之

上
，片面突出和强调

“

社会
”

（或结构／整体／客观实在 ） 对
“

个人
”

（ 或行

动／个体／主观意识 ） 的制约性 （吉登斯 ，
１ ９９８

：
６ １） ，但无论是吉登斯还

是布迪厄等人均未完全抛弃
“

社会唯实论
”

者关于
“

社会
”

（或结构／整

体／客观实在 ）制约性的思想 ，
而只是在借鉴诠释社会学这类

“

社会唯

名论
”

思想的基础上对
“

社会
”

（或结构／整体／客观实在 ） 的制约性重新

做了解释 。

仍以吉登斯的
“

结构化
”

理论为例 。 在 《社会的构成 》
一书 中 ，吉登

斯虽然对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流派的学者们片面强调社会及其结构

对个人行动的制约性特点表示了强烈不满 ，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抛弃社

会／结构制约性的思想 。 针对他人对其
“

结构化
”

理论忽略社会结构制

约性特征的批评 ，吉登斯明确地回应说 ：

有些 学者已经批评我未能充分重视客体主义所强调的 那些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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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尤其是未能充分地认识到社会 系统结构性特征的制 约性

一面 。

我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妥当
，为此我比较详细地挖掘 了

“

制 约
”

在社

会理论 中的丰富意 涵 ，并辨析 了 结构化理论 中对这一术语的好几

种理解 。 我们并不怀疑结 构性制约 的 实质 与 重要性 ，
但这并不 等

于说我们就只能投向 结构社会学 的怀抱 。 当 然
，
我也努力表 明 自

己并不 想过分地贴近方法论个人主义 。 （ 吉登斯 ，
１ ９９８ ：

４８
）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社会及其结构的特征 ， 吉登斯在汲取
“

社会唯

实论
”

和
“

社会唯名论
”

两个方面思想源泉的基础上 ，对社会的制约性

特征重新加以诠释 。 首先 ，针对涂尔干等
“

结构社会学
”

家片面强调社

会结构对行动者有制约性的立场 ，吉登斯 （
１９９８

：
２７ １

） 明确提出 ，社会

及其结构对于行动并不仅仅具有
“

制约
”

的一面 ，而且还具有
“

使动
”

的

一面 ：

“

由于结构与能动作用 （ 以及能动作用和权力 ） 之间存在内在的

关联
，
所以结构始终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

”

。 但吉登斯 （
１９９８

：
２７２

） 几

乎马上就接着指出 ，

“

结构化理论绝不是要贬低结构的制约性方面的

重要性
”

，而是要对制约性的含义做出新的理解 。 吉登斯认为 ，

“

制约
”

一

词在涂尔干等
“

结构社会学
”

家那里有三种含义 ：

一

是指从时间维度

来说 ，

“

相对于降生在
一

个特定社会中 的个体的生命来说 ，制度的长时

段已经先在了 ，而且远为持久
”

；
二是指从空 间维度来说 ， 相对在 自 己

活动中再生产出社会总体的个体生命而言 ，这些总体还在空间上延展

开去 ，超出任何单独 的具体行动者 ；
三是指相对每一单个个体而言 ，

“

社会事实
”

具有一种客观 、外在的特性 ， 限制着个体的行动范围 。 吉

登斯认为 ，这三种含义中的前两种与
“

结构化
”

理论并没有矛盾 ，
而且

也是后者观点的 内在组成部分 ，只是我们在理解这两种含义的
“

制约
”

时一定要注意到 ，它们并非是社会及其结构的惟
一

属性
，
而是都同时伴

随或意味着使动性 （先在的制度既约束着行动 ，但同 时也使行动成为

可能 ； 同样 ，社会总体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既隔绝了人的经验的某些可能

性 ，但也同时开启了另一些可能性 ） 。 第三种含义的
“

制约
”

虽然也有

道理 ，但需要重新加以 阐释 ：我们必须意识到 ， 当我们说社会外在于行

动者时 ，与我们说 自然环境外在于这些行动者时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

这里存在的充其量是
一

种比较宽泛的类比 。 因为 ，

“

社会世界的
‘

事实

性
’

（
ｆａｃ ｔｉｃ ｉｔｙ ）是一种截然不 同于 自然界的

‘

既定性
’

（ ｇｉｖｅｎｎｅｓｓ
） 的现

象
”

（吉登斯 ，
１９９８

：

２７５
） 。 此外 ，既使是这第三种含义上的制约 ， 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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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式上成为使动 的形式 。 所有这些含义上的
“

制约
”

，都
“

在限制

或拒绝某种行动可能性的同时 ，也有助于开启另外一些行动可能性
”

（吉登斯 ，
１ ９９８

：

２７７ ） 。 因此 ，

“

结构性制约并不像结构社会学家所认为

的那样 ，体现为无情的因果形式……结构性制约并不是独立于行动者

对 自 己所为提出的动机与理由而展开运作的 ，所以 ，不能拿这种制约和

像地震摧毁市镇这样的效果相提并论 ，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居民们对所

发生的事态毫无反应能力
”

（ 吉登斯 ，
１ ９９８

：
２８４

－

２８５ ） 。

因此 ，我认为说吉登斯试图以消解
“

个人
”

与
“

社会
”

等二元之间实

际存在的对立和矛盾这种策略来实现社会学理论综合 ，
理据似乎不是

太充分 。 这一结论当也 同样适用于布迪厄 、亚历山大以及哈贝马斯等

人。 限于篇幅 ，兹不赘述 。

①

当然 ，有必要说明的是 ，
上述关于吉登斯等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理论

综合观点的讨论 ，并不意味着是要
“

长他人之志气
，

灭 自 己之威风
”

，
毋

宁说 ，这些讨论只不过是进
一

步地说明 了 ，

“

互构论
”

其实是在当代中

外许多社会学者之中普遍存在的
一种共识 。 尽管在这些学者们各 自对

“

互构论
”

的阐述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 ，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

方社会学界 ，它们都是一种非常前沿的理论立场 ，代表了当今中外社会

学理论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蕴含着许多富有启示的见解 ，值得我们

去反复阅读 、体会和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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